
芒市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告知书

XX贷款户：

根据你提出的贷款申请，现将贷款相关政策要点告知如下：

一、你所申请的贷款名称：脱贫人口小额信贷
二、支持对象：全市有贷款意愿、有发展产业潜质和一定还款能力的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。

三、贷款金额：5万元（含）以下。对个别确有需要且具备还款能力的，可予以追加贷款支持，追加贷款后，单户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不得超过10万元，5万元以上部分贷款不予贴息，也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。
四、贷款期限：3年期（含）以内。
五、贴息方式：贷款合同期内保持贴息比例不变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（2021—2025年）继续给予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全额贴息。贷款户按季度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后，财政部门将贴息资金直接打入农户“一卡通”（社保卡）账户，农户申请贷款时必须同时提供贷款人“一卡通”（社保卡）账户信息。

六、贷款用途：贷款只能用于贷款户发展生产和开展经营，不能用于结婚、建房、理财、购置家庭用品等非生产性支出，也不能以入股分红、转贷、指标交换等方式交由企业或其他组织（个人）使用。
七、其他：申请贷款人员必须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使用贷款开展生产经营；必须通过银行评级授信、积极配合贷款用途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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